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申請認可要點
1.本要點依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建技規）總則編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2.申請認可之案件，應由申請人備具申請書詳【附表8.6.1.】、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及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評定書，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辦理。
前項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評定書應由申請人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以下簡稱評定專業機構）辦理。
3.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3.1.建築物之概要：
3.1.1.建築概要表詳【附表8.6.2.】。
3.1.2.周圍現況圖。
3.1.3.建築計畫概要。
3.1.4.設備計畫概要（防災設備機器一覽表詳【附表8.6.3.】）。
3.1.5.相關附圖。
3.1.5.1.相關樓層平面圖。
3.1.5.2.各向立面圖。
3.1.5.3.相關剖面圖。
3.1.5.4.其他詳圖。
3.2.申請免適用之本規則規定及理由，並應以圖面清楚標示申請免適用本規則規定之位置。
3.3.對應免適用條文採取之對策。
3.4.性能驗證之條件、方法及結果。
3.5.經營管理計畫。
3.5.1.各設備之作動程序。
3.5.2.維護管理體制。
3.5.3.維護管理方法。
3.6. 3.4.之性能驗證方法，得依評定專業機構之要求採下列方式進行：
3.6.1.數值模擬。
3.6.2.模型試驗。
3.6.3.全尺寸試驗。
3.6.4.其他。
4.建築物申請免適用建技規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章、第四章一部或全部，或第五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有關建築防火避難一部或全部之規定者，應依下表規定檢討指定之驗證項目：
	項目
	排除法規 (建築設計施工編)
	規定概要
	驗證項目

	建築

構造
	第七十條
	防火構造建築物主要構造部分之防火時效
	(一)結構耐火性能驗證

(二)整棟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防火

區劃
	第七十九條
	防火構造建築物之面積防火區劃方法
	(一)火災延燒防止性能驗證

(二)整棟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
	防火構造建築物之垂直防火區劃方法
	(一)火災延燒防止性能驗證

(二)整棟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第七十九條之三
	防止上層延燒
	(一)火災延燒防止性能驗證

(二)整棟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第八十三條
	防火構造建築物之十一樓以上部分面積防火區劃方法
	(一)火災延燒防止性能驗證

(二)整棟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裝修材料限制
	第八十八條
	建築物之內部裝修材料
	(一)火災延燒防止性能驗證

(二)樓層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避難

設施
	第九十條
	直通樓梯開向屋外出入口
	整棟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第九十條之一
	避難層開向屋外出入口寬度
	整棟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第九十一條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寬度
	樓層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第九十二條
	走廊寬度
	樓層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第九十三條第二款
	到達直通樓梯之步行距離
	樓層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第九十四條
	避難層步行距離
	整棟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第九十八條
	直通樓梯總寬度
	整棟避難安全性能驗證

	其他
	驗證項目由評定機構擬定後，送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定。


5.屬建技規總則編第三條之四各款所列建築物者，除依3.規定外，並應記載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申請認可要點（附件8.7.）3.規定應記載事項。
6.避難安全性能驗證之避難人數，準用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申請認可要點（附件8.7.）4.規定計算。但以實際使用人數估算並經評定機構核定者，不在此限。
7.本要點之樓層避難安全性能驗證，依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申請認可要點（附件8.7.）5.辦理。
本要點之整棟避難安全性能驗證，指以該建築物整棟為對象，驗證整棟建築物內任一居室發生火災時，位於該棟建築物內所有避難人員，從開始避難到避難完成為止，各居室及從各居室通往直通樓梯之走廊等設施，需能保持火災所能產生之煙層不造成避難障礙之高度或蔓延至直通樓梯間之性能表現。並依下列步驟驗證：
7.1.驗證整棟建築物內各樓層均具備樓層避難安全性能。
7.2.繼而驗證整棟建築物內所有避難人員通過避難層屋外出入口到達戶外完成避難所需時間小於煙層從起火室之樓層流入直通樓梯或流入其他樓層所需之時間。
7.3.分別假設整棟建築物任一居室為起火室，驗證整棟避難完成時間均小於煙層流入直通樓梯或其他樓層之時間。
8.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評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8.1.評定書編號、評定日期。
8.2.評定專業機構名稱、負責人及評定人員姓名、簽章。
8.3.建築物起造人及設計人。
8.4.建築物概要。
8.5.評定基準（規範或原則）以及評定結果（含審查會議紀錄）。
8.6.免適用之條文、對應免適用之條文採取之對策。並應輔以圖說標示其於建築物之位置。
8.7.注意事項。
8.8.其他相關之補充資料。
9.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受理申請案件，經認可者，應發給證明文件，副本抄送建築基地所在地之主管建築及消防機關。
10.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之評定作業要點及評定基準，由各評定專業機構擬定並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核定。
11.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對於認可申請案件，認為不合本要點規定者，應將其不合之處詳為列舉，一次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複審仍不合規定者，得將申請案件予以駁回，並通知申請人。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認可申請書

第  頁，共  頁

	下開工程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    □第三條之四（請勾選），檢同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及評定書，申請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章、第四章一部或全部，或第五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有關建築物防火避難一部或全部之規定，謹請認可。此致

內政部
起造人                        印

民國      年    月    日

	【1.起造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住址】
【通訊處】                                                        簽章

	【2.設計人】
【姓名】                                    【開業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電話】
【事務所地址】                                                     簽章

	【3.建築物概要】  

【建築物名稱】                              
【地號】       省（市）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建築物用途類組】

【工程類別】□新（增、改、修）建     □變更設計      □變更使用執照    □變更使用類組
【建築執照字號】

【設計建築物高度】               m                  【構造種類】
【層棟戶數】    幢    棟    地上    層  地下    層  共    層      戶

【雜項工作物概要】

	【4.申請免適用之條文及位置（詳附圖）】

條次

規定簡述

所在樓層及平面座標

採取之對策簡述



	【5.評定專業機構】

【機構名稱】                              【負責人姓名】             

【評定人員姓名】 

【評定書編號】                            【評定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圖  申請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之位置圖，共  頁
·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評定書（含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乙式  

	建   築   物   概   要   表

	建造別
	□新建  □增建  □改建  □修建  □變更設計

□變更使用執照          □變更使用類組

	基地位置
	

	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申請條件
	· 高度達二十五層或九十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不包括建築物用途類組H-2組使用者)

· 供建築物使用類組B-2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達三○、○○○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 與地下公共運輸系統相連接之地下街或地下商場
· 其他

	基地數
	

	有無他棟
	□無  □有（    棟）

	防災中心
	□無  □有（    處，中央管理室、其他）

	
	副中心
	□無  □有（    處）

	面

積
	基地面積
	M2

	
	建築面積
	M2
	建蔽率：       %

	
	總樓地板面積
	M2
	容積率：       %

	
	標準層樓地板面積
	M2

	樓

層

數
	地上
	層
	塔屋：         層

	
	地下
	層

	高
度
	樓層數
	地上                     層
	地下                     層

	
	建築物高度
	M

	
	最高部分高度
	M

	
	標準層樓高
	M

	主體

構造
	地上
	□S造  □SRC造  □RC造  □其他          

	
	地下
	□S造  □SRC造  □RC造  □其他          

	停車

空間
	室內
	□小客車：    輛    □大客車：    輛

	
	室外
	□小客車：    輛    □大客車：    輛

	各

樓

層

概

要
	棟別
	層別
	樓層高度
	主要用途
	使用類組
	樓地板面積
	使用人數＊

	
	
	
	
	
	
	
	

	
	
	
	
	
	
	
	

	
	
	
	
	
	
	
	

	
	
	
	
	
	
	
	

	
	
	
	
	
	
	
	

	
	
	
	
	
	
	
	

	
	
	
	
	
	
	
	

	
	
	
	
	
	
	
	

	
	＊：未涉及避難安全性能驗證之樓層，得免填寫該層使用人數。




防災設備機器一覽表           （棟別：  棟）
	樓層數
	地下  層
	地下  層
	第壹層
	第層
	第層
	第層
	第層
	第層
	第層
	第層
	防災中心

	用途
	
	
	
	
	
	
	
	
	
	
	

	
	防災中心
	
	
	
	
	
	
	
	
	
	
	
	

	垂
直
動
線
	A、樓梯(      ) 
	
	
	
	
	
	
	
	
	
	
	監視
	控制

	
	B、樓梯(      )
	
	
	
	
	
	
	
	
	
	
	
	

	
	C、樓梯(      )
	
	
	
	
	
	
	
	
	
	
	
	

	
	緊急用昇降機
	
	
	
	
	
	
	
	
	
	
	
	

	
	昇降機緊急疏散系統
	
	
	
	
	
	
	
	
	
	
	
	

	
	中間避難層
	
	
	
	
	
	
	
	
	
	
	
	

	
	屋頂直昇機停機坪
	
	
	
	
	
	
	
	
	
	
	
	

	發
現
、
通
報
設
備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緊急廣播設備
	
	
	
	
	
	
	
	
	
	
	
	

	
	緊急電話設備
	
	
	
	
	
	
	
	
	
	
	
	

	
	瓦斯漏氣探測器
	
	
	
	
	
	
	
	
	
	
	
	

	
	
	
	
	
	
	
	
	
	
	
	
	
	

	避
難
設
備
	緊急照明設備
	
	
	
	
	
	
	
	
	
	
	
	

	
	標示設備
	
	
	
	
	
	
	
	
	
	
	
	

	
	排煙設備
	
	
	
	
	
	
	
	
	
	
	
	

	滅
火
設
備
等
	滅火器具
	
	
	
	
	
	
	
	
	
	
	
	

	
	自動撒水設備
	
	
	
	
	
	
	
	
	
	
	
	

	
	室內消防栓設備
	
	
	
	
	
	
	
	
	
	
	
	

	
	輔助撒水設備
	
	
	
	
	
	
	
	
	
	
	
	

	
	泡沫滅火設備
	
	
	
	
	
	
	
	
	
	
	
	

	
	連結送水管設備
	
	
	
	
	
	
	
	
	
	
	
	

	
	緊急電源插座設備
	
	
	
	
	
	
	
	
	
	
	
	


註一：本表應分棟填寫。

註二：樓梯乙列，”（  ）”內填入室內安全梯、戶外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
註三：樓梯、緊急用昇降機及昇降機緊急疏散系統，可通達之樓層填入”○”，避難層並將”○”改為”●”；其餘各列，於設有該項設備之樓層及依防災中心監控情形，填入”○”。
【附表8.6.2.】





【附表8.6.3.】





【附表8.6.1.】









